
海口市环境噪声污染防治办法

( 1995年 1 1月 1 0 日海口市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 

1995年 1 2月 2 9 日海南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批准根据 

2001年 9 月 2 9 日海南省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批准的《海口 

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海口市环境噪声污染防治办法> 的决定》第一次 

修 正 根 据 2012年 5 月 3 0 日海南省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批准 

的 《海口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海口市环境噪声污染防治办法  > 等五件 

地方性法规的决定》第二次修正）

第 一 条 为加强本市环境噪声污染防治，创 造 好 的 生 活 环 境 ，保护人体健康，根据 

国家和省有关环境保护等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 二 条 本办法所称环境噪声，是指工业生产、建筑施工、交通运输和社会生活所 

产生的影响周围生活环境的声音。

本办法所称环境噪声污染，是指排放的环境噪声超过国家规定的环境噪声标准，妨碍人们 

工作、学习、生活和其他正常活动。

第 三 条 凡在本市行政区域内向周围和生活环境排放噪声的单位和个人都必须遵 

守本办法。

第 四 条 本市环境噪声污染防治工作，实行统一领导、分工负责和群众监督相结合 

的原则。

第 五 条 市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对本市环境噪声污染防治实行统一监督管理。

市公安、工商、交通、文化以及海事等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各自的职责，对建筑施工、 

交通运输和社会生活噪声污染防治实施监督管理。

第 六 条 产生环境噪声污染的单位，应当采取措施限期进行治理，并按照国家有关规 

定缴纳超标准排污费。

征收的超标准排污费必须用于噪声污染的防治，不得挪作他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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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七 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环境不受噪声污染的义务，对造成环境噪声污染 

的单位和个人有检举、控告的权利。

市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和公安机关应当设立社会监督电话和举报信箱，接受群众 

的监督和举报 ,限期查处并答复举报人。

第 八 条 对防治环境噪声污染，维护城市环境安静有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由市各 

级人民政府给予表彰。

第 九 条 凡向周围生活环境排放噪声造成环境污染的单位和个人，必须按照国家有 

关规定，如实向市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申报登记拥有的排放噪声设备、噪声污染防治 

设施和在正常作业条件下排放噪声的噪声源种类、数量和噪声强度，并提供防治环境噪 

声污染的有关资料。

在市区范围内，进行建筑施工作业使用机械设备，可能产生环境噪声污染的，施工单 

位必须在开工 1 5 日以前向市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申报囯家规定的排污申报事项。

违反第一款或第二款规定的，由市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可视情节 

轻重，处 以 1000元以上 5000元以下的罚款。

第 十 条 凡从事工业生产和商业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对产生噪声污染的设备必须采 

取隔声、消声、吸声等有效控制措施，使向周围生活环境排放噪声符合国家规定的环境 

噪声边界排放标准。

噪声排放超过国家标准的企事业单位，由市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 

逾期不改正的，由市人民政府依法责令关闭或停业。

第 十 一 条 新建、改建、扩建的建设项目，必须严格实行国家有关建设项目环境保 

护管理的规定。防治噪声污染的设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 

建设项目投产前，其噪声污染防治设施必须经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检验合格。

违反前款规定的，由市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生产或使用，可 以 并 处 5 0 0 0元以 

上 1 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可以处 1 万元以上 2 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 十 二 条 在城市市区范围内，禁止在 1 2时至 1 4时，2 2 时至次日6 时进行产生环境 

噪声污染的建筑施工作业，但抢险、抢修作业和因生产工艺上要求或者特殊需要必须连 

续作业的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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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特殊需要必须连续作业的，必须事先向市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经批准 

同意后方可进行，并在作业前公告附近居民。

违反本条第一款规定的，由市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并 处 5000元以上 

1 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 十 三 条 在城市市区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内禁止使用锤击方法施工桩基础。

违反前款规定的，由市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可以并处 2 万元以下罚款。

第 十 四 条 已竣工交付使用的住宅楼，不得在 1 2时至 1 4时，2 2 时至次日6 时进行室 

内装修。装修时要釆取其他有效措施，以减轻、避免对周围居民造成环境噪声污染。

违反前款规定的，由公安部门给予警告，可以并处 200元以下的罚款。

第 十 五 条 在市区行驶的机动车辆，应当保持技术性能良好，整车噪声不得超过机动 

车辆噪声排放标准。

不符合噪声排放标准的机动车辆，公安部门不予办理年审手续，交通部门对已取得营 

运资格的车辆，不予办理年审手续或取消营运资格。

违反本条第一款规定的，由公安部门处200元以下的罚款。

第 十 六 条 各种机动车辆在市区行驶时禁止鸣喇叭。

违反前款规定的，由公安部门处5 0元以上 100元以下的罚款。

第 十 七 条 经批准装有警报器的消防、警备、抢险、救护等特种车辆，必须按照公 

安部门规定使用警报器。非执行任务时，禁止使用警报器。

违反前款规定的，由公安部门处 100元以上 2 00元以下的罚款。

第 十 八 条 凡在市区通航水域或港口水域航行、停泊的船舶，应当按照船舶安全航 

行的有关规定使用声响信号，禁止使用高音、怪音喇叭。

违反前款规定的，由海事行政主管部门处100元以上 20 0元以下的罚款。

第 十 九 条 新建经营性文化娱乐场所的边界噪声必须符合国家规定的环境噪声排 

放标准；不符合国家规定环境噪声排放标准的，文化行政主管部门不予核发文化经营许 

可证，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不予核发营业执照。

经营中的文化娱乐场所，其经营管理者必须采取有效措施，使其边界噪声不超过囯家 

规定的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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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反前款规定造成环境污染的，由市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 

改正的，处 4000元以上 2 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由市人民政府依法责令关闭 

或者停业。

第 二 十 条 禁止在城市市区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内开办经营性质的露天歌舞 

厅、露天影剧院、露天录像放映厅等娱乐场所。

违反前款规定的，文化行政主管部门不予核发文化经营许可证，工商行政管理部门 

不予核发营业执照；擅自开办的，由市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并 处 4000元 

以上 2 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 二 十 一 条 在商业经营活动中使用空调器、冷却塔等可能产生环境噪声污染的设 

备、设施的，其经营管理者应当采取措施，使其边界噪声不超过国家规定的环境噪声排放 

标准。

违反前款规定的，由市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可以根 

据造成危害的后果处2 万元以下的罚款；或者由市人民政府依法责令关闭或停业。

第 二 十 二 条 在街道、广场、公园等公共区域以及疗养区、风景名胜区，未经市人 

民政府批准，不得使用大功率的广播喇叭和广播宣传车。

违反前款规定的 ,由公安部门给予警告，可以并处 2 0 0元以下的罚款。

第 二 十 三 条 未经市人民政府批准，不得在室外架设使用广播喇叭。车站、码头、 

学校等单位确因需要经批准架设使用的，应当按照批准的范围，控制音量和播音时间，减 

轻噪声对周围环境的影响。

违反前款规定的，由公安部门给予警告，可以并处 2 0 0元以下的罚款。

第 二 十 四 条 禁止从事商业及其他服务行业的单位和个人在市区使用音响设备发 

出高大声响招揽生意。

违反前款规定的，由公安部门给予警告，可以并处 2 0 0元以下的罚款。

第 二 十 五 条 禁止任何人在居民住宅区使用高音喇叭、聚众大声喧哗或者敲击器

具。

使用家用电器、乐器或者进行其他家庭室内娱乐活动时，应当控制音量或者釆取其 

他有效措施，避免对周围居民造成环境噪声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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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反本条第一、二款规定的，由公安部门给予警告，可以并处 200元以下的罚款。

第 二 十 六 条 市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管理执法人员有权对管辖范围内排 

放环境噪声的单位和个人进行现场检查。被检查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如实反映情况，提供 

必要的资料。检查部门有义务为被检查单位和个人保守技术秘密和业务秘密。

第 二 十 七 条 市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和公安机关违反本办法第七条的规定，未在 

期限内依法查处环境噪声污染行为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 

给予行政处分。

第 二 十 八 条 环境噪声污染防治监督管理和执法人员，必须秉公执法。对滥用职权， 

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由司 

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 二 十 九 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 

诉讼。

第 三 十 条 本办法具体应用的问题由市人民政府负责解释。

第 三 十 一 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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